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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終身學習達成時數獎勵要點 
 

 

103年 2月 2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 

一、依據：依行政院頒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

點」第四點第三項規定:「公務人員每年參加學習時數(含最低學習

時數、數位學習時數及業務相關學習時數)均超過規定，且平時服務

成績具有優良表現者，得由各機關酌予獎勵」。故獎勵標準，以達到

上開研習時數敘獎標準外，且平時服務表現需成績優良者。 

二、 推動對象：本校公務人員 (不含技工、工友、約僱及其他臨時人員)。 

三、推動期程：每年度 1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。 

四、時數核算：以人事室於每年度活動截止之翌日(下年度 10月 1日)，自公務

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下載之研習時數為基準。 

五、敘獎流程：年度結束，將各處室人員之年度學習時數，送交各單位主管，

由處室主任對所屬人員之年度學習時數，參考時數獎勵標準

表，且為平時服務表現成績優良者，簽請獎勵，送交人事室。 

六、學習方式： 

(一) 數位學習平台：可於下列數位學習網站或有「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終

身學習網」認證的數位學習網站研習。 

1.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『e學中心』。

（http://elearning.rad.gov.tw） 

2.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所開設之『e等公務園』。

（http://elearning.hrd.gov.tw） 

3. 『文官 e學苑』（http://ecollege.nacs.gov.tw）。 

(二) 本機關或其他機關(構)所辦理之訓練研習。 

(三) 其他學習機構，如社區大學……等（有「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終身學

習網」時數認證之學習時數）。 

七、為鼓勵同仁踴躍學習，達成學習時數獎勵標準為，學習總時數大於 130 小

時（包含數位學習時數 50小時，業務相關學習 125小時）敘嘉獎 1次。若

學習總時數大於 260 小時（包含數位學習時數 75 小時，業務相關學習 188

小時）敘嘉獎 2次，以資鼓勵。 

八、 本獎勵要點經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http://ecollege.nacs.gov.tw/

